学校游泳馆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我校游泳馆是一个公共活动场所，为加强其安全管理，特制订如下管理办法：
一、除本校学生外，其他人员一律凭卡入馆游泳。
1、本校教职工交两张一寸照片，到总务处办理游泳卡。
2、教职工家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交两张一寸照片，同时必须提供健康证，到总务处办理游泳卡。
3、上述范围以外的人员一律不接待。
二、患有不宜游泳疾病的人严禁入池游泳。肝炎、心脏病、高血压、性病、皮肤病、沙眼、精神病、酒后过度疲劳等，严禁入池游泳。

三、游泳馆分时段开放
每天下午16:30-18:00 为师生游泳时间。18:00，学生必须离馆；18:00—19:00，继续向教职工及家属开放。

四、入馆游泳注意事项：

1、游泳馆以体育教学课和学生集体活动为优先使用，教职工及家属在本馆内的课余活动应在体育课和学生集体活动结束后进行。
2、为保障安全，除体育教学课和学生集体活动外，其他人员非开放时间不得入池游泳。

3、所有进入游泳馆者应自觉服从游泳馆管理人员的管理和安排。
4、馆内严禁从事与本馆功能、设施不符合的活动。
5、游泳者入池游泳前，必须光脚，穿不透明、不退色的泳衣、泳裤，经过沐浴、消毒池洗脚后方可入池。
6、自觉保持馆内清洁卫生，不允许在馆内吸烟，严禁在泳池内大小便，不准随地吐痰、吐口香糖渣，废杂物应放置垃圾桶内，不得随地乱扔。 
7、不得在游泳池内、池旁跳水、打闹、扭抱、嬉水，不能连续游50米者不准进入深水池，三年级以下少年、儿童，无法定监护人或老师的带领，不准单独进入泳池游泳。
8、进入游泳馆活动者，应爱护和正确使用馆内各种体育设施，馆内设备电器，台、桌、椅等，不得搬离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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